
 

2014台北捷運文化節─博愛電梯繪畫比賽徵選辦法 

 

一、設計主題：以「關懷禮讓，便捷幸福」為主題，設計捷運電梯外觀，以達到宣導「優

先禮讓電梯給行動不便者、老人、輪椅使用者及嬰兒車」等之目的。 

二、徵件對象： 

(1) 臺北市及新北市各公私立國小中年級（3、4年級）、高年級（5、6年級）在校學生。 

(2) 需具中華民國國籍並限以個人身分報名參賽。每人僅限投稿 1件參賽作品。 

三、徵件時間：2014年 1月 15日(星期三)至 2月 27日(星期四)止。 

四、參賽辦法： 

(1) 參賽者需以「關懷禮讓 便捷幸福」為主題，以主辦單位所提供之比賽圖稿進行創作，

彩繪一款專屬於台北捷運的博愛電梯，於徵件時間內送（寄）至「博愛電梯繪畫比

賽徵件小組」即可參加比賽。 

(2) 參賽者可自行影印或另行至活動官網下載比賽圖稿，並影印放大至 A3尺寸以報名

參賽。 

(3) 作品須符合主辦單位作品規格規範，未符合者則視為取消參賽資格。 

(4) 得獎名單預定於 2014年 3月 10日(星期一)公佈於活動官網。 

五、收件方式： 參賽者需填妥比賽圖稿的報名資料，並將參賽作品於 2014年 2月 27日(星  

期四)下午 18:00前，以親送或「掛號郵寄」方式(收件時間以 2014年 2

月 27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送(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4樓 409室博愛電梯繪畫比賽小組收】。 

六、評分標準：主辦單位將邀請三位美術或設計專業背景人員擔任比賽評審。本次比賽總

分為 100分，項目分列為活動主題 40％、色彩運用 30％、創意構圖 30

％，依各評審評分加總後，由高至低依序選出各組之得獎作品。 

七、獎勵方式：中、高年級各取 10名優勝，共計 20名，每名優勝者可得 5,000元獎學金

及獎狀 1只，同時主辦單位台北捷運公司將針對部份優勝作品複製成博愛

電梯實體尺寸輸出製作。 

八、領獎方式：所有得獎者將受邀參加【捷運文化節慶祝活動】，頒獎時間及地點由主辦

單位另行通知。得獎者於領獎時，應出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不克出席  者，



 

得獎者(家長可代領,出示證明即可)須至活動執行單位領取獎金及獎狀。 

十、注意事項： 

(1) 若學校採統一團體報名，報名表中的聯絡電話及聯絡地址欄位可統一填寫學校資訊

即可。每人參賽作品以 1件為限，全部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恕不退回。 

(2)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及版權授予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擁有無償重製、複製及公開播送

等之相關權利。主辦單位將挑選部分優勝作品作為美化電梯之布置使用。參賽者同

意主辦單位依所選定美化電梯之現況及需要，自行調整及修改作品（含尺寸）以符

合實際輸出使用，優勝作品之參賽者得於美化之電梯作品署名。 

(3) 為本活動評選及贈獎之目的，蒐集活動參與民眾所填之資料(類別為 C001辨識個人

者、C102約定或契約等)，作為申請必要之審核處理及利用，其利用期間自填表日

起至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在主辦單位營運處所範圍內，僅以紙本形式作為

統計分析及提供更佳服務之用，參與民眾若選擇不提供相關資料，主辦單位將無法

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致無法提供您相關服務；另參與民眾得請求查詢或閱覽、

製給複製本(得酌收必要成本費)、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對上

開告知已閱讀瞭解並同意主辦單位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與民眾之個人資料。 

(4) 得獎作品若有抄襲、代筆或重複參賽者，經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由積分順位

遞補。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有權得追回原獎項。 

(5) 參賽作品須妥善包裝，主辦單位將以參賽作品送達後之狀態進行評選，若於寄送途

中造成作品損毀而影響成績，參賽者不得異議。 

(6) 詳細活動辦法可至捷運公司網站或活動官網(www.2014metrotaipei.com.tw)或來電

連繫，博愛電梯繪畫比賽徵件小組，Email：design@uniplan.com.tw              

電話：(02)7745-1835   請於上班時間來電，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主辦單位保有本活動內容及規則更改之權利，同時主辦單位亦有權自行依實際需要修

改得獎作品。 

 相關活動辦法如有修正或通知將不定期公告於捷運公司網站或活動官網。 


